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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流       程 

 

 

  

09：30~09：50  會員代表/貴賓 報到 

09：50~10：00  主席致詞 

10：00~12：00  演講-家屬支持與精神衛生法 

                 陳芳珮教授/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12：00~13：30  提案討論 

  113 年工作報告+113 年收支決算 

  114 年工作計畫+114 年收支決算 

  臨時動議 

13：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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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致詞 

楊美慧 

非常感謝大家蒞臨大會現場，為 2025 年帶來好運兆！ 

精神衛生法歷經 15 年，終於在 2022 年 11 月 29 日，三讀修法通過，並

且在 2024 年 12 月正式施行。因應新法上路，各項配套措施陸續展開，其中

將社區支持入法，強調多元、可選擇性的連續性服務，使得全國服務精神障

礙者的團體或機構，都有機會提供創新的服務，真可謂是令人高興的事。 

因應新法發展了同儕支持，協會社工部除了做精障者同儕復元培訓，也

有家庭多元支持計畫，擴大原有的家屬支持服務；此外社工部、兩家工作坊

及舒心之家，都有提供共享空間，讓精障者及家屬有個喘息休憩或與人接觸

的安全環境。 

縱使精神衛生法大幅度修正，在落實或執行上仍有未盡理想之處，各位

會員代表都是很重要的種子，在漫長的陪伴精障者復元的路上，如遇有缺失

之處，也期待大家能發聲，一起為精障者及家屬爭取權益。 

協會就輔部於去年新增 1 名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直接提供身心障礙者

做職前評估，及其後的媒合工作，提供 All in One 的服務。顯見協會的服務

一直在升級。所以更需要大家多多協助，不論出錢出力，我們都非常感謝。 

本人有幸擔任協會理事長，對外有機會參與衛福部精審會議、八療病安

促進委員會，以及衛生局相關委員會，這些都讓我增長見聞而有所學習。對

內，本人列席每個月全體員工的工作會報，了解各部門服務狀態。另也擔任

勞資會議的資方代表、性騷擾處理審議委員等職務，關心員工的福祉及權益。 

很期待更多家屬能夠加入協會，一起關心精障者及家屬服務政策的落實，

進而成為理監事會的成員，傳承前輩熱情、無私以及自助助人精神，造福我

們不幸生病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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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橋工作坊 

一、核可服務量：每天 23 人 

二、服務總人次:全年累計服務 6,616 人次，使用率95% 

三、共服務42人，新收案12人，結案後就業 5 人 

 

 

新莊工作坊 

一、核可服務量：每天 49 人 

二、服務總人次：全年累計服務 14,573 人次。 

三、共服務 85人，28 位新案，結案 25人，結案後就業 11 人 

四、工作團隊（114年） 

    4+1位個管師：月嬌、翊琳、韋迪、富順 + 怡婷 

    1位兼職職能治療師：怡秀 

    1位主任：翠君  1位督導：謝詩華  

113年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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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輔導部 

一、支持性就業服務 

(一)就業機會開發：51 筆 

(二)服務人數：55 人 

(三)服務量達成率： 

1. 開案：28 人 

2. 推介成功：35 人 

3. 穩定就業：19 人 

4. 職務再設計：12 件

二、職場適應服務 

(一)職場適應團體：8 人 

(二)職場適應服務開案：35 人

三、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62 人 

 

舒心之家 

一、會員人數：74 人。日出席會員平均 15 人/月。 

二、服務成果： 

1.活動/課程辦理情形 

 
社區宣導與 

融合活動 

自我成長活

動/課程 

社交休閒活

動/課程 

健康促進活

動/課程 
其他* 

場次 14 11 18 12 17 

會員人次 165 103 197 100 105 

非會員人次 128 12 46 19 52 

總人次 293 115 243 119 157 

   *其他：就業聚會、義剪、AED、CPR 教學等 

  2.外展關懷服務：家訪11人次，書信關懷、社群軟體關懷、電話關懷、面訪465人次。

113 年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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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部 

一、社區精神病病人及家庭支持服務計畫 

 

 

項目 
分區精障者家

庭聚會 

家庭關懷支

持服務 

同儕駐點諮

詢 

精障者自立同

儕支持聚會 

精神康復者家

庭共訪 

服 

務 

量 

45 人 

服務 75 人， 

電訪 71 人

次，  

到 宅 訪 視 

15 人次。 

195 小時， 

服務 38 人

次。 

舉辦 3 場，受

益 24 人。 
服務 24 人 

二、精障家庭關懷專線暨照顧者支持服務 

（一）家庭照顧者支持 

項目 個管 家照支持活動 

服務量 38 人 487 人次 

(二)關懷專線 

項目 
志工招募

與培訓 
志工經營 志工充電

營 

關懷專線

諮詢服務 

關懷專線

問安服務 

機 構 

拜訪 
家屬培力 

服務量  

15 人 

團督 4次， 

38 人次。 

個 督  28 

人 

18 人 390 人次 1372 人次 8 家 35 人次 

三、精障者同儕支持服務 

項目 自我探索課程 

互助聚會：老

朋 友 回 娘

家、就業晚

餐、獨立生活 

不孤獨 

同儕支持服務

訓練 

精神健康社區推廣：社區推

廣講座、共享空間、復元試

刊號 

服務量 36 場/391 人次 126 人 36 場/335 人次 

22 場/628 人次 

復元試刊號發行 300 份 

精神健康推廣成果展覽 1場 

四、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駐點諮詢：30 人 

五、微型保險及信託諮詢：12 人次

113 年工作報告 



會務部 

一、會務 

1. 財會、核銷作業 

2. 會員經營 

3. 倡導 

二、直接服務 

1. 精神障礙者信託監察人簽約：1 人；服務執行中：1人。 

2.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公設保護人業務 

a. 服務內容：電訪、面訪、陪同回診、資源聯繫與申請、協助出入

院、入住機構、司法案件精神鑑定及出庭陪同。 

b.服務量：135 人； 

          結案 45 人 

          結案原因：死亡 5人；解除嚴重病人 21 人；遷移戶籍 3 人；轉移保護

16 人。 

 

總幹事/謝詩華 

一、外部： 

    1.倡議、陳情 

    2.衛政、社政相關會議 

    3.督導 

二、內部 

    1.服務籌劃、監督 

    2.各部門團督 

    3.個別督導 

    4.財務覆核、預估 

    5.部門支援 

 

113 年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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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提 案 討 論 

提案一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查 113 年工作報告（大會手冊第 5-8 頁）及決算（大會手冊第 10 頁）

討論： 

決議： 

提案二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查 114 年度工作計畫（大會手冊第 11-12 頁） 

討論： 

決議： 

提案三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查 114 年度預算（大會手冊第 13 頁） 

討論： 

決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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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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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114 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部門 方案/服務內容 說明 
補助來源/補助

百分比 

會務部 

 

人員配置： 

主任*1 

會計*1 

共計 2名 

兼任會計助理*1 

1.會員代表大會 

每年一次。   

a.工作報告   

b.審查提案 

無 

2.信託監察人 
協助精障家庭規劃精障者生

活。目前已簽約 5位 
收費 

3.員工訓練 
團體督導/個別督導/個別會談

/個案研討/外部訓練 
無 

4.公關行銷 協會行銷 無 

5.設備維修/更新 各部門硬體設備維修/更新 無 

6.倡導 

1.對外： 

遊行、陳情、媒體監督、遊說

民代等 

2.對內：員工教育 

無 

7.理監事 

理監事會，每半年一次。 

無 
a.共識營  b.理監事聯誼 

8.嚴重病人保護人 

設籍新北市家屬無意願或者無

家屬的嚴重病人，由協會擔任

公設保護人。 

衛生局 

9.內部各委員會運

作 

性騷擾防治、職場霸凌防治、

優良員工遴選評審小組、人評

會 

無 

就業輔導部 

 

人員配置： 

主任*1 名 

就輔員*4 名 

職管員 1名 

共計 6名 

1.身心障礙者支持

性就業服務 

2.身心障礙者職場

適應服務 

3.職業重建個案管

理 

4.就業安心小手冊

再版 

a.職場開發、就業媒合、輔導 

b.輔導已就業 3個月個案、團

體 

c.內部單位就業轉銜 

d.就業諮詢、職前評估、職前

準備、個案管理 

e.更新紙本就業安心手冊 

勞工局 92%  

其他單位 6% 

自籌 2%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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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方案/服務內容 說明 
補助來源/補助

百分比 

社工部 

人員配置： 

主任 1名 

社工師/員 6名 

同儕支持員 1名 

共計 8名 

社工助理 1名 

1.精障者家庭關懷

專線 

2.精障者同儕自立

支持服務 

3.家庭照顧者支持

服務 

4.精障者家庭支持

服務計畫 

a.關懷專線 

b.志工服務 

c.家連家課程、聚會 

d.照顧經驗彙整 

e.分區家庭聚會活動 

f.家屬培力計畫 

g.家屬、康復者駐點服務 

h.精障者復元、同儕支持 

i.綠濤自立團體聚會 

j.社區推廣活動 

方案 1社會局 

方案 2社會局 

方案 3社家署 

方案 4衛生局 

 

舒心之家 

人員配置： 

督導*1 

社工師*2 

專業人員*1 

共計 4名 

小型會所精神服務

據點 

a. 會員經營 

b. 會務工作 

c. 外展服務 

d. 活動辦理 

e. 社區融合 

社家署 96% 

自籌 4% 

心橋工作坊 

人員配置： 

負責人/主任*1 

個管師*2 

共計 3名 

兼職 OT*1、社工*1 

精障者復健服務 

/每天可服務 23 人 

a.復健服務：獨立生活功能、

社會功能、休閒功能、職業功

能、身心健康等訓練，及家庭

與社會支持服務 

b.社區融合、社會參與活動 

c.同儕支持服務 

d.權益維護與倡導 

e.職前準備、職場實習 

健保署 

健保給付/每人

每天 600 元 

**無重病卡者每 

日須自付30元 

新莊工作坊 

人員配置： 

負責人/主任*1 

個管師*4 

共計 5人 

兼職：OT*1 

精障者復健服務 

/每天可服務 49 人 

溫心小舖 

委由新莊工作坊

經營 
二手商店 提供模擬職場訓練學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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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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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動  議 

案由： 

說明： 

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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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第 11 屆會員代表名冊 

 

  

區    域 / 應選人數  會  員  代  表  

板橋區 / 9 名   

王珊、劉麗茹、林儷陵、陳欣華、蔡秀英、 

侯佩秀、朱春妹、楊美慧、莊慧真。 

土城樹鶯三峽區 / 5 名  
王智賢、江月嬌、詹美桂、游雅筑。 

註：林宗本先生於 113 年往生，除名。 

雙和區 / 5 名  黃莉玲、王延智、謝詩華、張淑滿、朱埔珠。 

文山區 / 2 名  張華民、余淑育。 

新莊林口泰山區 / 5 名  

杜美月、王賜政、趙素華、王黃翠娥、 

徐宛菱。 

三重八里五股蘆洲淡水區 /6 名 

周翠霞、吳姿億、章哲瑋、林佳仁、石錦蓮、

王春菊。 

合    計 3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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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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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章  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 

第三條  本會以結合精神障礙者家庭力量，爭取精神障礙者權益與福利，以及身

心障礙者相關福利服務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以新北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五條  本會設於新北市政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辦事處，以 

及設立相關附設機構。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建立精神障礙者家庭之聯絡管道。 

二、適時反應精神障礙者家庭之需要。 

三、爭取精神障礙者權益及福利，以及身心障礙者相關福利服務。 

四、成立志工組織，協助相關業務推展。 

五、協助復健有成之精神障礙者融入社會，展現潛能。 

六、其它符合本會宗旨之有關事項。 

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三種： 

一、正式會員：凡設籍新北市之精神障礙者家屬及精神障礙者，贊同本會宗旨， 年

滿二十歲，有行為能力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

納入會費後為會員。 

二、贊助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有行為能力、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後，為贊助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 且設籍於新北市之機構、團體，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後，為團體會員。 

第八條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但受緩刑宣

告者，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第九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時，得經

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 

第十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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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四、超過三年（含三年）未繳納常年會費者。 

第十一條  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但應於三個月前預告，並

於會計年度結束時生效。 

第十二條  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三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

員代表)為一權。贊助會員、團體會員無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

罷免全權。 

第十四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會員超過兩年（含 兩

年）未繳納常年會費者停權。 

第十五條  本會以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並於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代行其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關。但會員

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劃分地區，依會員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再

合開代表大會，行使大會職權。 

第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 事業費及會員 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第十七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

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時，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

人，遇理事、監事出缺，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者遺留之任期為限。

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名次，以得票多寡為序，票

數相同時，以抽籤訂定之。 

第十八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議決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九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一

人為理事長，另選一人為副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

本會，並擔任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應視需要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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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會務，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

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

事會主席。 

第二十二條  理事、監事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三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四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節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五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

通過聘任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解聘亦同。 

第二十六條  本會選任職員不得間兼任工作人員。 

第二十七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報請主管

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八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若干人，顧問若干

人(均為義務職)，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惟名譽理事名額不

得超過理事名額，顧問不得超過理事名額之三分之一。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九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

召集時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

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三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

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三十一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

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四

分之三以上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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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三十二條  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

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

過半數或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二條之一  本會理監事會議得以網路會議或視訊會議為之，其理事或監事

以網路會議或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其出席以理監

事會議紀錄登載為依據。如涉及選舉、罷免事宜，不得採行網

路會議或視訊會議。 

第三十三條  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監事會議。理事、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

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三十四條  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無正當理由不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超過二

個會次者，應報請主管機關解除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職務，另行

改選。 

第三十五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

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備查。會議記錄應於閉會後十五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六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正式會員和贊助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臺幣二佰元。團體會員

應一次繳納三仟元。 

二、常年會費：正式會員和贊助會員新臺幣三佰元，自入會時每年繳交一次。團

體會員二仟元，自入會時每年繳交一次。 

三、事業費。 

四、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利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七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八條  本會每年編造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兩個月內，經理事

會審查，提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及時召開時，應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報大會

追認，但決算報告應先送監事會審核，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 

第三十九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新北市政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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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四十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十一條  本會辦事細則，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四十二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

時亦同。 

第四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 83 年 7 月 3 日。 

民國 83 年 7 月 3 日成立大會訂定。 

民國 84 年 12 月 10 日經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88 年 5 月 2 日經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92 年 10 月 18 日經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98 年 5 月 24 日經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4 月 15 日經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3 月 24 日經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4 月 18 日經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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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第11屆第２次會員代表大會 

大會工作人員名冊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段 182 巷 7 弄 7 號 2 樓 

電話：02-2255-1480  傳真：02-2255-2097 

就業輔導部專線：02-8201-4930 

官網：https://www.ntcami.org.tw 

臉書粉絲頁：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E-mail：ntcami@ntcami.org.tw 

會務部 + 就業輔導部 同上址 

心橋工作坊 

地址：22044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段 548 巷 31 號 1F 

電話：02-2255-7504  傳真：02-2255-4214 

 

新莊工作坊/溫心小舖 

地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景德路 256 號-258 號 

電話：02-2208-4545  傳真：02-2208-4543 

社工部 

地址：22042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39 巷 10 號 2 樓 

電話：02-2257-8822 傳真：02-2257-8922 

家屬關懷專線：02-2252-3399 

 

舒心之家 

地址：242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4段 226 號 1 樓 

電話：02-2976-0117  傳真：02-2976-0170 

主    席：楊    美    慧 

司    儀：劉    麗    茹 

會場佈置：陳永賢＋李佩珊 

手冊製作：劉    麗    茹 

報  到  處：方翠君＋游雅綺 

出      納：謝  詩  華 

記      錄：趙  心  妤 

攝      影：趙  心  妤 

 

臉書粉絲頁 

隨 手 捐 電 子 發 票  

 

 

捐款管道 


